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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土地銀行臺中分行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

大中華社會企業創新策略發展

協會辦理)

2 1 8 8400 0 8400 8400 0 8400

2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中區都市基

礎工程分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

基金會辦理)

2 2 12 7280 0 7280 7280 0 7280

3
文化部國立臺灣美術館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

幼兒教保協會辦理)

1 1 13 4340 0 4340 4340 0 4340

4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職場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

公共托育協會辦理)

0 0 19 0 0 0 0 0 0

5
臺中市中華電信中清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

灣幼兒早期教育協會辦理)

0 4 46 0 0 0 0 0 0

6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崑崙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

幼兒教保協會辦理)

0 0 5 0 0 0 0 0 0

7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虎威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

幼兒教保協會辦理)

0 0 4 0 0 0 0 0 0

8
臺中酒廠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委託社團法人幼兒教保協會

辦理)

1 0 5 4340 0 4340 4340 0 4340

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母子鳥專業幼教

發展學會辦理)

0 0 11 0 0 0 0 0 0

10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星光教育基金會辦理)

0 0 8 0 0 0 0 0 0

總  計 6 8 131 24,360 0 24,360 24,360 0 24,360

本案核定並全額補助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機關(構)與公營事業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延長照顧服務經費2萬

4,360元。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本案倘於教保服務人員鐘點費或教師助理員相關補助經費項下有賸餘款，均屬

                      未執行數，應請全數辦理繳回，餘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辦理。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112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112學年度第1學期

臺中市職場教保服務中心辦理延長照顧服務經費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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